
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4400 202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600926 证券简称：杭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8
优先股代码：360027 优先股简称：杭银优 1
可转债代码：110079 可转债简称：杭银转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时

“杭银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本次权益分派公告前一日（2022年 7月 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杭银转债”将停

止转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杭银转债”恢复转股。 欲享受杭州银行本次权
益分派的“杭银转债”持有人可于 2022年 7月 4日（含当日）前转股。

一、2021年度权益分派基本情况
2022年 5 月 20 日，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或“杭州银行”）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向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 3.50 元（含税）。

相关决议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编号：2022-025）。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杭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1、公司将于 2022年 7月 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杭银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本次权益分派公告前一日（2022 年 7 月 5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杭银转债”停止

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杭银转债”恢复转股。 欲享受公司本次权益分派的“杭银转债”
持有人可于 2022年 7月 4日（含当日）之前的交易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杭州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46号杭州银行大厦 27楼
邮政编码：310003
联系电话：0571-87253058
特此公告。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3206 证券简称：嘉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7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2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5 － 2022/7/6 2022/7/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6月 20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05,199,988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1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4,091,997.4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5 － 2022/7/6 2022/7/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宗琰、秦卫忠、南京环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元奕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南京昌晟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自然人（或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本次实际派
发的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1元，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
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89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 0.18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89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1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4804818转 891
特此公告。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2022-037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黄河厅。基于目前

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设线上参会方式。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49,302,2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58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减少人员聚集，降

低交叉感染风险，本次股东大会增设线上股东大会会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沈军女士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0人，独立董事苏锡嘉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严洪涛先生、史支焱先生、卢宝丰先

生、戴钟伟先生、金晓明先生、曹志勇先生、苏文斌先生、鱼洁女士、田培杰先生、严莉女士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260,720 99.7550 3,888,666 0.2358 152,840 0.0092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908,020 99.7336 3,888,666 0.2358 505,540 0.0306
3、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908,020 99.7336 3,907,666 0.2369 486,540 0.0295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185,220 99.7504 3,888,666 0.2358 228,340 0.0138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789,946 99.7870 3,493,280 0.2118 19,000 0.0012
6、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9,157,160 99.3849 9,697,866 0.5880 447,200 0.0271
7、 议案名称：2022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60,029 93.8195 4,316,866 5.4319 594,900 0.7486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 2022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 2021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735,620 99.7231 4,004,566 0.2428 562,040 0.0341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9,740,349 99.4202 9,561,877 0.5798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2,306,119 99.5758 6,567,907 0.3982 428,200 0.0260
11、 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2,572,860 99.5920 6,282,166 0.3809 447,200 0.0271
12、 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07,018 90.6070 6,945,377 8.7394 519,400 0.6536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9,340,460 99.3960 9,590,066 0.5815 371,700 0.0225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139,960 99.7476 4,143,266 0.2512 19,000 0.0012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103,660 99.7454 4,179,566 0.2534 19,000 0.0012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5,041,860 99.7417 4,181,866 0.2536 78,500 0.0047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3,019,660 99.6191 5,835,366 0.3538 447,200 0.0271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4,818,660 99.7282 3,888,666 0.2358 594,900 0.036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75,959,515 95.5805 3,493,280 4.3956 19,000 0.0239

7
2022 年度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易
的议案

74,560,029 93.8195 4,316,866 5.4319 594,900 0.7486

8

关于公司聘任
2022 年度审计
机 构 并 支 付
2021 年度审计
报酬的议案

74,905,189 94.2538 4,004,566 5.0390 562,040 0.7072

10
关于 2022 年度
对外担保计划的
议案

72,475,688 91.1967 6,567,907 8.2645 428,200 0.5388

11 关于为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72,742,429 91.5324 6,282,166 7.9049 447,200 0.5627

12

关于与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72,007,018 90.6070 6,945,377 8.7394 519,400 0.653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7、12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银锋、敖菁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3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号金地中心 A座 10层（1007-1012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22,060,8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675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珂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宇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8,374,207 71.9321 623,196,502 28.0459 490,100 0.0220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8,374,207 71.9321 623,196,502 28.0459 490,100 0.0220
3、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3,240,305 89.7023 2,070,404 0.0932 226,750,100 10.2045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3,067,805 89.6946 2,242,904 0.1009 226,750,100 10.2045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807,607 71.8165 5,150,504 0.2318 621,102,698 27.9517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497,907 71.7126 4,916,704 0.2213 623,646,198 28.066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1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818,265,521 56.6462 5,150,504 0.3565 621,102,698 42.9973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案》 815,955,821 56.4863 4,916,704 0.3403 623,646,198 43.173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京知律师事务所
律师：娄允、庞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880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2022-038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0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5 － 2022/7/6 2022/7/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5月 27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93,332,092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5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7,333,302.3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5 － 2022/7/6 2022/7/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东包头绝缘材料厂成都采购站、罗国亮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2015]101 号）及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 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
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5 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
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如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比率为 2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 0.02元；如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比率为 1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225 元；持股期限超过 1 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25元。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的
税率代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225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 0.0225元。

（4）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其所得
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 0.02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配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7651183、028-62560962
联系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38号“博瑞·创意成都”大厦 A座 23楼
邮政编码：610063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916 证券简称：中国黄金 公告编号：2022-037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6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柳荫公园南街 1号中国黄金大厦西配楼 5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8,900,4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60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雄伟先生因公出差，经过半数董事同意，推选董事魏浩水

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董事长陈雄伟先生因公出差，独立董事吴峰华先生因个人原因

未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4人；
3、 董事会秘书陈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及 2022 年度金融业务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9,750,36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900,36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中国黄
金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
金 融 服 务 协
议＞及 2022 年
度金融业务预
计的议案

132,290,36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155,390,362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 1、议案 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2、 议案 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黄金

科技工程咨询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兴辉、朱晓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757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2022-020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3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6 － 2022/7/7 2022/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2年 6月 15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13,650,273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7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49,050,601.01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7/6 － 2022/7/7 2022/7/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37元；对于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37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3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
息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
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33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7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7-87679282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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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行长辞任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行长林静然先生因工作需要、另有任用，于 2022

年 6月 29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展战略
委员会委员、行长、财务负责人以及公司授权代表职务。 林静然先生的辞任自 2022 年 6 月 29 日起生
效。 公司行长职责暂由董事长胡升荣先生代为履行。

林静然先生已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亦无因本人辞职需知会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任
何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林静然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编号：2022-044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解冻暨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
【（2022）鲁 0902执 875号】，相关情况如下：

一、资金冻结及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辖下募集资金专项

银行账户（开户行：北京银行新源支行；账号：0109 0510 8001 2010 9134 650，以下简称“新源支行专
户”） 部分资金被法院冻结和强制划转。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扣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二、资金解除冻结及本次诉讼进展相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22）鲁 0902 执 875 号】显示，申请执行人

泰安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公司、 泰安市耀莱成龙影城管
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已根据（2021）鲁 0902 民初 2132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完毕，予
以结案。

2021年 1月 12日，泰安市泰安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资金 1,054,860.00 元。 2022 年 4 月
20 日， 泰安市人民法院将新源支行专户冻结资金 974,220.52 元强制划转后， 剩余冻结金额为
80,639.48元，截至 2022年 6月 28日，该账户剩余冻结资金 80,639.48元已解冻。

目前新源支行专户尚有 2笔涉诉财产保全尚未解冻，具体如下：
1.2021年 5月 10日，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资金 9,767,395.49元。
2.2021年 9月 30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冻结新源支行专户资金 297,060.49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 新源支行专户冻结金额为 10,064,455.98 元， 但目前该账户有余额

878,184.08元（包括结息），实际冻结受限资金为 878,184.08元。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 2022年 6月 28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账户状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五棵松支行 35450188000061930 300,000,000.00 718,023.36 活期 正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客站支行 024900068410201 1,969,634,185.50 201,920,962.06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源支行 01090510800120109134650 878,184.08 活期 部分冻结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源支行 20000036581100021239546 63,340.16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燕京支行 20000031623400021831759 65,676.98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西单支行 20000036662500021264296 71,535.50 活期 正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西单支行 20000039661700026734626 670,060,819.00 活期 正常

合 计 2,269,634,185.50 873,778,541.14
备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源支行账户（账号：01090510800120109134650）截至 2022 年 6 月

28日，已强制划扣金额 974,220.52元，剩余冻结金额为 10,064,455.98元。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208 证券简称：江山欧派 公告编号：2022-067
债券代码：113625 债券简称：江山转债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 6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 45.58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2年 7月 6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6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
山欧派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6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同意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40元（含税），并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
转债转股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和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和转增股本总额。

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江山欧派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本次利润分配 A 股股东股权
登记日为 2022年 7月 5日，除权（息）日为 2022年 7月 6日。

根据有关规定和《回购报告书》的约定，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60 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 45.58元/股（含），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05,065,510×

0.74÷105,065,510=0.74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105,065,510×0.30÷

105,065,510=0.30
由于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因此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与总股本相同。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60-0.74）+0]/(1+0.30)≈45.58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在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 45.58元/股的情况下，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0,000 万元测算，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 2,193,944股，占公司本次转增股本之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61%；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
限人民币 5,000万元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096,972股，占公司本次转增股本之后总股本的比例约
为 0.80%。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
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股份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限内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浙文互联 公告编号：临 2022-031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 6月 29日，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1339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上交所主

板和深交所主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
解释，并在 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期限内将书面回复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611 股票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2-037
转债代码：113024 转债简称：核建转债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核建转债”2022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可转换公司债券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调整后可转换公司债券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对公司及公开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联合评级于 2022年 6月 28日出具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4914 号），联合评级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
望“稳定”；维持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核建转债”信用等级为“AAA”。

《中国核建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4914 号）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4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决议
表决截止日为 2022年 6月 29日。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6月 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名。 梁邦海先生、杜岩岫先生、范德尧先生、李晓先生等 4 名

董事需监管部门核准其董事资格后履职。 公司股东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比
例超过 50%，根据监管规定对其提名的胡军董事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了限制。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变动公司股份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2022-031

深圳燃气关于参股公司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分配 2021 年度现金股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收到参股公司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大鹏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根据该决议，广东大鹏公司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1,555,122,981.91 元。 本公司持有广东大鹏

公司 10%股权，可取得现金股利为 155,512,298.19 元，较 2021 年本公司从广东大鹏公司取得 2020 年
度现金股利增加 13,726,583.92元。

根据广东大鹏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本公司 2022年 6月确认投资收益
155,512,298.19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1066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 2022-021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资本”）增资人民币 18.50亿元。 详情请参阅公司相关公告。

近日， 中信建投资本完成变更注册资本相关的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手续， 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65,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50,000万元。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29 日


